	簽
	
	於
	
	行政課
	日期：114年12月9日

	
	
	
	
	電話：0912972119
	


	主旨：
	為辦理「標案名稱」採購，擬採公開取得企劃書，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決標方式辦理，簽請核示。


	說明：
	


	一、
	依政府採購法(以下簡稱採購法)第49條、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(以下簡稱未達公告金額招標辦法)第2條第1項第3款及第3條規定辦理。


	二、
	採購目的(請依實際狀況敘述)。


	三、
	旨揭採購案資訊如下：


	(一)
	標的分類：勞務類(或財物類、工程類)。


	(二)
	招標方式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(或公開招標、限制性招標及選擇性招標)。


	  
	□第一次公告結果，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，改採限制性招標。


	(三)
	決標原則：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(1~2)項第(1~4)款。


	(四)
	預算來源：


	１、
	預算金額：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

	２、
	採購金額：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

	３、
	支應科目：一般行政-行政管理-業務費-一般事務費(簽證號：○○○)


	(五)
	履約期限：於​115年12月31日前完成。


	(六)
	付款方式：驗收後付款(或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或上級機關核撥補助款後付款)。


	(七)
	增購權利：本案保留後續擴充。


	１、
	擴充期限：​115年12月31日前。


	２、
	擴充項目、數量：


	３、
	擴充金額：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

	四、
	檢陳本案招標文件各1式1份。


	擬辦：
	奉核後，移請行政課辦理後續招標作業。


